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 110 學年度暑假期間學生生活安全須知 
各位家長： 

您好！本學期已邁入尾聲，暑假也將於後展開，為維護同學暑假期間的

（111.07.1-111.08.29）校外活動安全，防範肇生意外事件，培養正常作息，杜絕詐

騙集團詐騙，希望同學與家長共同配合下列事項： 

一、 減少外出機會，如確需外出，應告知家長去處，並持續保持聯繫，避免詐騙集團

趁隙向家長施騙。 

二、 夜晚不在外遊蕩，不至夜店等不良場所。 

三、 假期間應遵從父母教誨，時時協助家務，並利用時間充實自我，勿虛度光陰。 

四、 旅遊需結伴，避免至海濱、溪流湍急等處戲水，務必注意安全，慎防意外。 

五、 如果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應切記反詐騙 3步驟：「保持

冷靜」、「小心查證」、「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尋求協助。 

六、 不看不良書刊、雜誌、影帶、不吸菸、不嚼食檳榔暨沉溺逗留網路咖啡店。 

七、 打工應徵，應有家人陪伴，勿貪圖高薪而至聲色場所，並注意打工場所環境安全。 

八、 有計畫參加兩天以上須再外過夜的戶外活動，請務必事先告知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幫忙管制紀錄，期能在緊急時刻給予必要的協助。 

九、 註冊及休業、返校日、開學典禮均視同重要集會，事假、公假一律於事前三日完

成請假，病假則需於事後三日內完成，凡未在規定期限內完成者，一律依重要集

會未到予記小過一次處分。 

十、 暑假期間從事各類戶外活動，首先應注意天候狀況變化及熟悉地形環，「四不要」

提醒：不要逞強、不要去危險水域、氣候不佳不要從事戶外活動、不要在無避雷

設施的建築物內避雨。 

十一、返校課業輔導、補考之同學一律穿著校服，如有穿著便服暨服裝不整者，經登 

      記後一律依校規處理。 

十二、近年有不法份子將毒品以飲品隨身包(如咖啡包、奶茶包等)或休閒食品(如

糖果、速食麵等)包裝，及運用網際網路引誘青少年集體轟趴嗑藥等案件逐

漸增加，集體濫用迷幻藥恐肇生危險性行為，增加感染性病及愛滋病機率，

嚴重影響學子身心健康，同時也牽累吸毒者家庭經濟，影響個人前途與社

會治安，毒品危害深遠不可不慎。 

十三、交通安全宣導： 

   (一)預防機車自摔、防禦自保好方法 

1.酒駕失控:酒精影響反應與判斷力,酒駕失控自摔案件。 

2.過彎失控:駕駛人不熟悉道路狀況、過彎速度過快。 

3.天候及交通環境因素:下雨天行經地磚、人孔蓋、標線或閃避路面緣石、 

電線桿頭、貓狗而造成自摔。 

4.防禦性駕駛觀念不足:無定期檢查煞車系統、輪胎胎紋、機車駕駛技能 

  不足等造成自摔。 

5.機車定期保養,另要注意輪胎胎紋,依規定胎紋深度不能低於 1.6 公釐  

  (磨耗至胎面磨耗指示點),若胎紋太淺,會影響抓地力及與地面的摩擦 

  力,提高打滑自摔的風險。 

6.盡量避免一次將煞車煞到底,這樣容易發生打滑自摔,建議可採用點煞 



  方式,先壓住煞車後再放開,等降速時再壓緊煞車。 

7.機車白天開頭燈,讓前車知道後面有來車,昏暗巷道也可提升被視性,後 

  方車輛也可以注意到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 

8.行駛於地磚、施工鐵板、人孔蓋或標線等,由於摩擦力會比一般柏油路 

  還低,急催油門、急煞車或傾角過大都容易產生打滑與自摔。 

(二)行人注意事項 

      1.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戲或逗留。 

      2.應經由行人穿越道橫跨道路。 

      3.禁止穿越車道、安全島、闖紅燈、跨越護欄及雙黃線來穿越馬路。 

      4.行人標誌顯示秒數不足時,勿強行通過。 

      5.穿越道路時避免使用手機以免發生危險。 
附註：結業典禮：111年 06 月 30日（星期四） 

 註冊暨開學典禮：111年 8 月 30日（星期二） 

學校聯絡電話： 

總機：27261118  

教務處：27261118 轉 220~222       學務處：27261118 轉 300、320、321  

輔導室：27261118 轉 710~713       教官室：27261118 轉 811~813      

                          家長通知回條 

本人對貴校暑假期間學生生活安全須知均已瞭解，並願配合督促子弟

（   年  班   號 姓名：          ）暑假期間之生活及安全。  

    此致 

松山家商                       家長簽章：    

（本回條請於 111.06.29 日前繳交班長收齊，由班長統一按學號排放整齊繳回學 

  務處生輔組，未繳者記警告乙次處分） 


